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投标人必须对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资质文件真实性负责，如出现虚假应标情况，投标人除了应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外，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来进行赔偿。
4.投标人应对投标内容所涉及的专利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保护采购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字、商标、技术和软件专利授权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赔偿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

	标项：一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供应产品预计2年采购量

	服务技术条款
	单项合计控制价（元）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中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供应产品技术参数要求
	▲供应产品相关卫生要求
	服务技术要求
	
	

	
	1
	(免洗)手消毒凝胶供应
	1
	项
	消毒凝胶144000ml

	1.规格：8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三氯羟基二苯醚含量0.03%-0.04%（w/w），乙醇含量为50%-60%（w/w）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
《酚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7947-2020）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一、服务范围
1.负责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及集中供应；

2.协助采购人做好产品采购、配送、使用中的相关工作；

3.制定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工作制度和编制产品目录；

4.中标人做好供应及售后服务；

5.中标人配合采购人做好结算工作；

6.协助采购人完成原有配送商的清退工作；

7.储备一定量的产品，确保应急供应；

8.负责投入本项目实施人员及采购人的消毒剂安全、使用等培训；

9.建立与采购人双方的联络负责人员机制；

10.积极承担采购人交办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11.每月向采购人报送供应情况统计表，内容包括配送单位、品种、数量、金额等。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方式：

（1）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制定需求计划，确定不同类别货物的供应需求。中标人按采购人需求计划，及时供应至采购人。临时性需求或紧急供应需求可按需配送；

（2）严格根据采购人需求计划（包括通用名、产品质量层次、剂量、规格、包装、生产厂家、用量）进行供应，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变更；

（3）在合同期内，由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分批次批量供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根据验收制度进行验收；

3.内部组织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对所供应产品质量全面负责；

4.具备信息化经营管理和统一供应能力，诚信守法，无严重不良记录，能够承担中标产品的配送任务；

5.具有与供应产品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专职质量管理人员；

6.投入实施人员中具有医药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7.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能力，能提供技术支持；

8.内部组织机构职责明确，有各项管理制度、档案、记录；

9.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场所，仓储养护设施、运输工具等；

10.具有提供供应产品购销电子定单、供应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系统；

11.建立产品供应网络服务信息平台，随时可以与中标人、中标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供需、产品信息沟通；

12.中标人须确保所投入项目的实施人员具备专业的产品知识储备，能够准确掌握所售消毒剂产品的性能特点、技术规格、使用方法、适用场景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能为采购人提供规范的指导与咨询服务；

13.严格履行合同，未经采购人许可，中标人不得将中标产品委托其他企业供应；

14.建立服务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定期听取采购人的意见或建议，及时纠正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服务技术标准
▲1.在配送中标产品验收前，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有效证件或证明文件，否则视中标人虚假承诺，按违约处理，并且采购人有权拒产品收及单方面解除合同，所有责任和损失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1）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及中标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2）中标产品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3）如若提供的产品为新消毒产品，还须提供有效的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4）消毒产品相应批次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5）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或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授权经销商的授权书复印件和授权经销商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

2.购进或供应的产品应严格执行产品出入库质量验收制度，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购进或配送日期、供货单位或使用单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购进或销售数量、生产批号或灭菌批号、外观质量状况、生产日期、有效期、记录日期等内容，验收人员和质量复核人员分别在记录上签字，对产品质量负责。验收记录应保存至产品有效期后3年；

3.有特殊运送及政策要求的，可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运送，配备专用运输工具，针对产品的包装及道路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混装倒置，防止包装破损、产品裸露或混淆；

4.对采购人质量查询、投诉和使用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质量问题，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及时处理，做好记录；

5.对已经发生质量事故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毒剂不得采购及供应，对有安全疑问的消毒剂，中标人应立即停止供应，主动召回，并向采购人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6.认真执行国家有关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制度，注意收集不良事件信息，发现不良事件应及时向采购人及有关部门报告；

7.建立配送人员健康档案，对从事产品采购、验收、保管、运送等工作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患有精神病、传染病或其他污染性疾病的人员，及时调换岗位。
	9270.00
	批发业

	
	2
	(免洗)手消毒凝胶供应
	1
	项
	消毒凝胶6600000ml

	1.规格：25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三氯羟基二苯醚含量0.03%-0.04%（w/w），乙醇含量为50%-60%（w/w）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
《酚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7947-2020）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277200.00 
	批发业

	
	3
	(免洗)手消毒凝胶供应
	1
	项
	消毒凝胶17200000ml

	1.规格：5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三氯羟基二苯醚含量0.03%-0.04%（w/w），乙醇含量为50%-60%（w/w）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
《酚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7947-2020）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552693.33 
	批发业

	
	4
	含氯消毒液供应
	1
	项
	含氯消毒液26600000ml

	1.规格：5000ml±30%/桶,按批次批量供应。

2.有效氯含量为45.0g-60.0g/L
	《含氯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36758-2018）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通用要求》（GB27952-2020）。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138320.00
	批发业

	
	5
	碘伏消毒液供应
	1
	项
	碘伏消毒液1170000ml

	1.规格：65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有效碘含量为4g/L-8g/L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68-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40950.00
	批发业

	
	6
	碘伏消毒液供应
	1
	项
	碘伏消毒液25100000ml

	1.规格：5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有效碘含量为4g/L-8g/L
	《含碘消毒剂卫生 要求》(GB/T26368-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 要求》(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284885.00 
	批发业

	注明：
	上述服务技术条款，除了“▲”条款外，其它条款允许负偏离的数量为1项，超过1项投标无效。

	商务条款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2年，合同期内按采购人通知按批次批量供应，最终以实际采购为准；

▲二、履约考核及说明：

1.服务期限内，采购人将对中标人实行动态管理，由采购人有关部门负责对中标人的供货、服务情况和合同履约情况定期进行评估考核，具体考核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考核评分需附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服务期限内考核评分表如需调整，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行业政策及采购人的内控制度要求，调整后的考核评分表不得超出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

2.采购人日常考核中发现问题需要中标人整改的，中标人按期积极整改。如中标人在服务期限内资质不符合本次招标要求或失效，或在服务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

（1）中标人在供应过程中，中标人达不到合同相关配送要求，配送出现问题，影响到采购人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合同的；

（2）中标人有违反国家卫生规范的行为，受到卫生监督部门处罚的；

（3）中标人存在严重违规、违约情况的；

（4）中标人无故中断向采购人供货或者拒绝响应采购人发出的需求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5）中标人供应的产品违反国家的有关标准及要求，供应不合格产品的；

（6）中标人以资金短缺、缺货为借口而停止供货的；

（7）采购人对中标人的供应情况、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响应等定期进行综合评价，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中标人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8）采购人要求中标人整改，中标人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以配送产品价格方式报价，价格包含产品、产品配送、产品配套消毒液支架、手消支架等辅助使用工具、人员、上门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产品配件、验收费、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投标人报价超过单项合计控制价或采购预算价的，该投标人投标无效。

2.结算方式：每次采购结算金额=该标的物中标金额÷（该标的物2年采购量÷该标的物规格）×每次采购数量。如：该标的物1项的中标金额为：9270.00元，2年采购量：144000ml，规格为：80ml,采购数量为：100瓶。每次采购结算金额=9270÷(144000÷80)×100=515元。

▲四、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人供应的产品的有效期不得少于整个产品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按采购人验收当日起换算）。对于验收时剩余有效期不足产品完整有效期二分之一或剩余有效期不足12个月（以两者中期限更短者为准）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视为“近效期产品”并拒收；若中标人提供此类产品，必须无条件更换为符合前述要求的新批次产品。
2.向采购人配送产品时，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应确保及时快捷配送，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拒绝。正常供应采购应在采购人下达计划的24小时内供货到位，临时采购计划在48小时内供货到位，急救和特殊采购的应在4小时内送达。备足货源，节假日照常配送，不得因供货不及时影响采购人正常医疗工作。因中标人的原因缺货时，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有权向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供应商进行紧急调货，中标人需承担违约责任。如中标人对采购包内的某一品种缺货/断供（依据采购人的登记记录为准），累计3次的，采购人有权停止采购。

▲五、产品要求：中标人按要求进行供货。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供货时提供对应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的登记数据、质量保证协议及质量检验报告等。
▲六、安全要求：产品在储存和运送过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供应：

小包装破损、封口不牢、封条严重损坏的；

包装标识模糊不清或脱落的；

被污染、虫蛀、鼠咬、变质的；

4.超过有效期的；
5.外观质量可疑的。

▲七、验收要求：

1.验收依据：必须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WS 628-2018）及各类消毒剂对应的国家标准、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投标承诺及合同约定条款、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标准说明书等；

2.产品材料要求：每批次供货时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有效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含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产品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及外包装标识（需注明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执行标准号）等；

3.产品的验收工作由采购人和中标人共同进行。中标人提供的产品经过采购人验收人员的初步检验，若产品外观、包装、形式不符合要求、或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当即拒收；

4.中标人按采购人的采购计划组织供应，并在验收时完整、正确填写采购单，由采购人现场对数量进行验收，数量准确无误后，双方在采购单上签字确认。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改供应计划，如出现个别品种无法满足需求时，中标人需提前12小时告知采购人，中标人不能按时组织供应且事先未主动告知采购人，造成采购人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按考核标准执行考核，并视严重程度，按合同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5.供货验收后的产品，中标人应建立至少包括货源档案、产品供应档案等，并有完整真实的购进、销售和退货记录以及凭证，以便采购人在必要情况下进行调阅；

6.验收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即招标文件列明的服务采购技术和商务要求、双方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文本以及投标文件承诺响应的内容；

7.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履约内容完全满足合同要求；

8.如验收中发现有液体遗漏、包装破损、标签不全等质量问题，中标人要无条件退换，1个工作日完成退换工作；

9.其它相关要求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 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八、其他要求：

1.供应地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实际需要分批送货，据实结算，若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则本合同终止。货款一个月结算一次，双方对货物数量及金额进行核对后，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及合格的验收结算资料（发票附件明细等），双方确认无误后，采购人自材料审核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至中标人指定账户；本合同执行中相关一切税费均由中标人承担。发票要求：付款前中标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正式发票，如中标人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须赔偿采购人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进行院内归口管理部门的全程监管，本标项供应的全部货物必须通过医院现有SPD物流平台进行集中管理，中标人须与院内现有SPD物流平台协商对接工作。(请投标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投标报价)，未及时对接造成无法供应货物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九、合同签订时间：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注明：上述商务条款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评价项目
（一级指标）
	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单项分数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证照资料（25分）
	证件资料
完整性
	10
	①经营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过期，扣2.5分/次；
②企业营业执照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法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重大事项）扣2.5分/次；
③授权函/委托书过期扣2.5分/次；
④其他不主动更新信息资料的事项，扣2.5分/次。
	
	普通消毒产品（卫消证字）→不需要GSP
医用消毒剂（药/械字号）→需要GSP（需具体分析）

	
	首营资料
	5
	2周内未提供新进消毒产品的首营资料，1例扣2.5分；
	
	

	
	资质变更事宜
	5
	消毒产品资质（营业执照、消毒产品注册证、消毒产品外观、包装等）变更时，未及时与药学部联系、处理，并未在1周内提供新的消毒产品资质扣2.5分/次
	
	

	
	信息反馈
	5
	①未及时提供反馈医院各种查询信息，扣1分/次；②未及时提供有效的消毒产品市场动态（缺货、断货等）扣1分/次
	
	

	供应情况（25分）
	计划订单
响应性
	10
	①未能及时反馈计划订单品种供应情况，扣2分/次；
②缺货时未能及时提供替代品种，造成临床缺药，扣2分/次。
	
	

	
	送货速度
	10
	24h到货率小于95%扣1分/次。
	
	

	
	补货速度
	5
	未按规定时间完成补货的扣1分/次。
	
	

	验收入库（30分）
	产品外包装
	5
	外包装、消毒产品破碎的扣1分/次。
	
	

	
	配送品种
准确度
	10
	送达消毒产品实物与随货同行单及来货数据不一致，扣1分/次。
	
	

	
	产品有效期
	5
	未经协商，擅自配送近效期消毒产品（距效期6个月内）扣1分/次。
	
	

	
	消毒产品批号
	5
	①配送的消毒产品有多个批号的（≥3个）扣1分/次；②没按消毒产品有效期先后发货的，扣1分/次
	
	

	
	验收资料
	5
	①注册证、批签发合格证、质检报告、厂家一票等不齐全的扣1分/次；②“第一票”未在7天内配齐扣1分/次；③来货数据未及时上传，扣1分/次
	
	

	售后服务（20分）
	紧急事件处理
	5
	急送消毒产品在4h内未送达，扣1分/次。
	
	

	
	退货速度
	5
	①退货产品退送冲单在当月完毕，得5分；
②在2个月内完毕，得3分；
③不能在2个月内完毕，不得分。
	
	

	
	解决问题效率
	5
	破损、近效期等消毒产品退货未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扣1分/次；
	
	

	
	开票响应性
	5
	每月15日前完成发票开具及相关结算材料提交，逾期扣1分/次。
	
	

	合计（评级）
	100
	95分及以上为优秀，85~94分为良好；80~84分为合格；70~79分黄牌警告；70分以下不合格。每季度考核1次，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供应商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
	
	


	标项：二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供应产品预计2年采购量

	服务技术条款
	单项合计控制价（元）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中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供应产品技术参数要求
	▲供应产品相关卫生要求
	服务技术要求
	
	

	
	1
	复合碘皮肤消毒液供应
	1
	项
	复合碘皮肤消毒液8112000ml

	1.规格：65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有效碘含量为1g/L-10g/L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68-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
含醇类等其他成分需满足《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 26373-2020、《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7-2020等卫生要求。

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一、服务范围
1.负责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及集中供应；

2.协助采购人做好产品采购、配送、使用中的相关工作；

3.制定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工作制度和编制产品目录；

4.中标人做好供应及售后服务；

5.中标人配合采购人做好结算工作；

6.协助采购人完成原有配送商的清退工作；

7.储备一定量的产品，确保应急供应；

8.负责投入本项目实施人员及采购人的消毒剂安全、使用等培训；

9.建立与采购人双方的联络负责人员机制；

10.积极承担采购人交办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11.每月向采购人报送供应情况统计表，内容包括配送单位、品种、数量、金额等。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方式：

（1）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制定需求计划，确定不同类别货物的供应需求。中标人按采购人需求计划，及时供应至采购人。临时性需求或紧急供应需求可按需配送；

（2）严格根据采购人需求计划（包括通用名、产品质量层次、剂量、规格、包装、生产厂家、用量）进行供应，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变更；

（3）在合同期内，由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分批次批量供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根据验收制度进行验收；

3.内部组织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对所供应产品质量全面负责；

4.具备信息化经营管理和统一供应能力，诚信守法，无严重不良记录，能够承担中标产品的配送任务；

5.具有与供应产品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专职质量管理人员；

6.投入实施人员中具有医药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7.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能力，能提供技术支持；

8.内部组织机构职责明确，有各项管理制度、档案、记录；

9.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场所，仓储养护设施、运输工具等；

10.具有提供供应产品购销电子定单、供应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系统；

11.建立产品供应网络服务信息平台，随时可以与中标人、中标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供需、产品信息沟通；

12.中标人须确保所投入项目的实施人员具备专业的产品知识储备，能够准确掌握所售消毒剂产品的性能特点、技术规格、使用方法、适用场景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能为采购人提供规范的指导与咨询服务；

13.严格履行合同，未经采购人许可，中标人不得将中标产品委托其他企业供应；

14.建立服务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定期听取采购人的意见或建议，及时纠正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服务技术标准
▲1.在配送中标产品验收前，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有效证件或证明文件，否则视中标人虚假承诺，按违约处理，并且采购人有权拒产品收及单方面解除合同，所有责任和损失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1）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及中标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2）中标产品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3）如若提供的产品为新消毒产品，还须提供有效的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4）产品相应批次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5）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或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授权经销商的授权书复印件和授权经销商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

2.购进或供应的产品应严格执行产品出入库质量验收制度，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购进或配送日期、供货单位或使用单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购进或销售数量、生产批号或灭菌批号、外观质量状况、生产日期、有效期，记录日期等内容，验收人员和质量复核人员分别在记录上签字，对产品质量负责。验收记录应保存至产品有效期后3年；

3.有特殊运送及政策要求的，可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运送，配备专用运输工具，针对产品的包装及道路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混装倒置，防止包装破损、产品裸露或混淆；

4.对采购人质量查询、投诉和使用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质量问题，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及时处理，做好记录；

5.对已经发生质量事故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毒剂不得采购及供应，对有安全疑问的消毒剂，中标人应立即停止供应，主动召回，并向采购人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6.认真执行国家有关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制度，注意收集不良事件信息，发现不良事件应及时向采购人及有关部门报告；

7.建立配送人员健康档案，对从事产品采购、验收、保管、运送等工作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患有精神病、传染病或其他污染性疾病的人员，及时调换岗位。
	293280.00
	批发业

	
	2
	强化戊二醛消毒液供应
	1
	项
	强化戊二醛消毒液64KG

	1.规格：4KG±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戊二醛含量2.0%-2.5%
	《戊二醛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26372-2020）
《医疗器械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49-2020)。

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496.00
	批发业

	
	3
	邻苯二甲醛消毒液供应
	1
	项
	邻苯二甲醛消毒液11130L

	1.规格：5L±30%/桶,按批次批量供应。

2.能适用各种品牌软式内镜高水平消毒使用；
3.能适用各种品牌内镜消毒机使用；
4.杀菌广谱，无耐药性。可杀灭龟分枝杆菌和枯草杆菌；
5.高水平消毒时间≤5分钟；
6.邻苯二甲醛含量0.5%-0.6%（W/V)；
7.对内镜从业人员皮肤无刺激；
8.消毒剂用于金属器械的消毒、灭菌时，在使用剂量下对不锈钢应基本无腐蚀性，对碳钢、铝、铜等金属应基本无腐蚀性或仅具轻度腐蚀；
9.提供邻苯二甲醛浓度指示卡。
	《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卫生要求》（WS/T10017-2024）
《医疗器械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49-2020)。

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378420.00
	批发业

	
	4
	免洗手消毒液供应
	1
	项
	免洗手消毒液11460000ml

	1.规格：5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以葡萄糖酸氯己定和乙醇为主要消毒成分的复合手消毒剂，葡萄糖酸氯己定含量为0.5%-1.0%（W/V），乙醇含量60%以上（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7-202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379708.00
	批发业

	
	5
	冰醋酸抑菌溶液供应
	1
	项
	冰醋酸抑菌溶液15120ml

	1.规格：12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冰醋酸含量5%±0.5%（V/V），可用于阴道黏膜抑菌）
	《黏膜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4-2020）。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2274.30
	批发业

	
	6
	2％葡萄糖酸氯己定醇皮肤消毒液供应
	1
	项
	2％葡萄糖酸氯己定醇皮肤消毒液972000ml

	1.规格：60ml±30%/瓶（可翻盖）,按批次批量供应。

2.以葡萄糖酸氯己定和乙醇为主要杀菌成分的复合皮肤消毒剂，其中葡萄糖酸氯己定类含量为1.8%-2.2%（w/w），乙醇含量为60%以上（V/V）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7-2020）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医疗器械或消毒产品。
	
	72900.00
	批发业

	注明：
	上述服务技术条款，除了“▲”条款外，其它条款允许负偏离的数量为1项，超过1项投标无效。

	商务条款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2年，合同期内按采购人通知按批次批量供应，最终以实际采购为准；

▲二、履约考核及说明：

1.服务期限内，采购人将对中标人实行动态管理，由采购人有关部门负责对中标人的供货、服务情况和合同履约情况定期进行评估考核，具体考核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考核评分需附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服务期限内考核评分表如需调整，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行业政策及采购人的内控制度要求，调整后的考核评分表不得超出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

2.采购人日常考核中发现问题需要中标人整改的，中标人按期积极整改。如中标人在服务期限内资质不符合本次招标要求或失效，或在服务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

（1）中标人在供应过程中，中标人达不到合同相关配送要求，配送出现问题，影响到采购人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合同的；

（2）中标人有违反国家卫生规范的行为，受到卫生监督部门处罚的；

（3）中标人存在严重违规、违约情况的；

（4）中标人无故中断向采购人供货或者拒绝响应采购人发出的需求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5）中标人供应的产品违反国家的有关标准及要求，供应不合格产品的；

（6）中标人以资金短缺、缺货为借口而停止供货的；

（7）采购人对中标人的供应情况、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响应等定期进行综合评价，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中标人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8）采购人要求中标人整改，中标人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以配送产品价格方式报价，价格包含产品、产品配送、产品配套消毒液支架、手消支架等辅助使用工具、人员、上门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产品配件、验收费、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投标人报价超过单项合计控制价或采购预算价的，该投标人投标无效。

2.结算方式：每次采购结算金额=该标的物中标金额÷（该标的物2年采购量÷该标的物规格）×每次采购数量。如：该标的物1项的中标金额为：9270.00元，2年采购量：144000ml，规格为：80ml,采购数量为：100瓶。每次采购结算金额=9270÷(144000÷80)×100=515元。
▲四、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人供应的产品的有效期不得少于整个产品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按采购人验收当日起换算）。对于验收时剩余有效期不足产品完整有效期二分之一或剩余有效期不足12个月（以两者中期限更短者为准）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视为“近效期产品”并拒收；若中标人提供此类产品，必须无条件更换为符合前述要求的新批次产品；

2.向采购人配送产品时，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应确保及时快捷配送，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拒绝。正常供应采购应在采购人下达计划的24小时内供货到位，临时采购计划在48小时内供货到位，急救和特殊采购的应在4小时内送达。备足货源，节假日照常配送，不得因供货不及时影响采购人正常医疗工作。因中标人的原因缺货时，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有权向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供应商进行紧急调货，中标人需承担违约责任。如中标人对采购包内的某一品种缺货/断供（依据采购人的登记记录为准），累计3次的，采购人有权停止采购；

▲五、产品要求：中标人按要求进行供货。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供货时提供对应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注册证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的登记数据、质量保证协议及质量检验报告等。
▲六、安全要求：产品在储存和运送过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供应：

小包装破损、封口不牢、封条严重损坏的；

包装标识模糊不清或脱落的；

被污染、虫蛀、鼠咬、变质的；

4.超过有效期的；
5.外观质量可疑的。

▲七、验收要求：

1.验收依据：必须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WS 628-2018）及各类消毒剂对应的国家标准、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投标承诺及合同约定条款、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标准说明书等；

2.产品材料要求：每批次供货时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注册证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有效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含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产品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及外包装标识（需注明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执行标准号）等；

3.产品的验收工作由采购人和中标人共同进行。中标人提供的产品经过采购人验收人员的初步检验，若产品外观、包装、形式不符合要求、或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当即拒收；

4.中标人按采购人的采购计划组织供应，并在验收时完整、正确填写采购单，由采购人现场对数量进行验收，数量准确无误后，双方在采购单上签字确认。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改供应计划，如出现个别品种无法满足需求时，供应商需提前12小时告知采购人，中标人不能按时组织供应且事先未主动告知采购人，造成采购人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按考核标准执行考核，并视严重程度，按合同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5.供货验收后的产品，中标人应建立至少包括货源档案、产品供应档案等，并有完整真实的购进、销售和退货记录以及凭证，以便采购人在必要情况下进行调阅；

6.验收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即招标文件列明的服务采购技术和商务要求、双方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文本以及投标文件承诺响应的内容；

7.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履约内容完全满足合同要求；

8.如验收中发现有液体遗漏、包装破损、标签不全等质量问题，中标人要无条件退换，1个工作日完成退换工作；

9.其它相关要求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 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八、其他要求：

1.供应地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实际需要分批送货，据实结算，若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则本合同终止。货款一个月结算一次，双方对货物数量及金额进行核对后，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及合格的验收结算资料（发票附件明细等），双方确认无误后，采购人自材料审核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至中标人指定账户；本合同执行中相关一切税费均由中标人承担。发票要求：付款前中标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正式发票，如中标人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须赔偿采购人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进行院内归口管理部门的全程监管，本标项供应的全部货物必须通过医院现有SPD物流平台进行集中管理，中标人须与院内现有SPD物流平台协商对接工作。(请投标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投标报价)，未及时对接造成无法供应货物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九、合同签订时间：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注明：上述商务条款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评价项目
（一级指标）
	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单项分数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证照资料（25分）
	证件资料
完整性
	10
	①经营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过期，扣2.5分/次；
②企业营业执照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法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重大事项）扣2.5分/次；
③授权函/委托书过期扣2.5分/次；
④其他不主动更新信息资料的事项，扣2.5分/次。
	
	普通消毒产品（卫消证字）→不需要GSP
医用消毒剂（药/械字号）→需要GSP（需具体分析）

	
	首营资料
	5
	2周内未提供新进消毒产品的首营资料，1例扣2.5分；
	
	

	
	资质变更事宜
	5
	消毒产品资质（营业执照、消毒产品注册证、消毒产品外观、包装等）变更时，未及时与药学部联系、处理，并未在1周内提供新的消毒产品资质扣2.5分/次
	
	

	
	信息反馈
	5
	①未及时提供反馈医院各种查询信息，扣1分/次；②未及时提供有效的消毒产品市场动态（缺货、断货等）扣1分/次
	
	

	供应情况（25分）
	计划订单
响应性
	10
	①未能及时反馈计划订单品种供应情况，扣2分/次；
②缺货时未能及时提供替代品种，造成临床缺药，扣2分/次。
	
	

	
	送货速度
	10
	24h到货率小于95%扣1分/次。
	
	

	
	补货速度
	5
	未按规定时间完成补货的扣1分/次。
	
	

	验收入库（30分）
	产品外包装
	5
	外包装、消毒产品破碎的扣1分/次。
	
	

	
	配送品种
准确度
	10
	送达消毒产品实物与随货同行单及来货数据不一致，扣1分/次。
	
	

	
	产品有效期
	5
	未经协商，擅自配送近效期消毒产品（距效期6个月内）扣1分/次。
	
	

	
	消毒产品批号
	5
	①配送的消毒产品有多个批号的（≥3个）扣1分/次；②没按消毒产品有效期先后发货的，扣1分/次
	
	

	
	验收资料
	5
	①注册证、批签发合格证、质检报告、厂家一票等不齐全的扣1分/次；②“第一票”未在7天内配齐扣1分/次；③来货数据未及时上传，扣1分/次
	
	

	售后服务（20分）
	紧急事件处理
	5
	急送消毒产品在4h内未送达，扣1分/次。
	
	

	
	退货速度
	5
	①退货产品退送冲单在当月完毕，得5分；
②在2个月内完毕，得3分；
③不能在2个月内完毕，不得分。
	
	

	
	解决问题效率
	5
	破损、近效期等消毒产品退货未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扣1分/次；
	
	

	
	开票响应性
	5
	每月15日前完成发票开具及相关结算材料提交，逾期扣1分/次。
	
	

	合计（评级）
	100
	95分及以上为优秀，85~94分为良好；80~84分为合格；70~79分黄牌警告；70分以下不合格。每季度考核1次，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供应商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
	
	


	标项：三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供应产品预计2年采购量

	服务技术条款
	单项合计控制价（元）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中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供应产品技术参数要求
	▲供应产品相关卫生要求
	服务技术要求
	
	

	
	1
	75％医用酒精消毒液供应
	1
	项
	75％医用酒精消毒液612000ml

	1.规格：100ml±30%/瓶（喷雾型）,按批次批量供应。

2.乙醇浓度为75%±5%（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一、服务范围
1.负责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及集中供应；

2.协助采购人做好产品采购、配送、使用中的相关工作；

3.制定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工作制度和编制产品目录；

4.中标人做好供应及售后服务；

5.中标人配合采购人做好结算工作；

6.协助采购人完成原有配送商的清退工作；

7.储备一定量的产品，确保应急供应；

8.负责投入本项目实施人员及采购人的消毒剂安全、使用等培训；

9.建立与采购人双方的联络负责人员机制；

10.积极承担采购人交办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11.每月向采购人报送供应情况统计表，内容包括配送单位、品种、数量、金额等。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方式：

（1）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制定需求计划，确定不同类别货物的供应需求。中标人按采购人需求计划，及时供应至采购人。临时性需求或紧急供应需求可按需配送；

（2）严格根据采购人需求计划（包括通用名、产品质量层次、剂量、规格、包装、生产厂家、用量）进行供应，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变更；

（3）在合同期内，由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分批次批量供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根据验收制度进行验收；

3.内部组织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对所供应产品质量全面负责；

4.具备信息化经营管理和统一供应能力，诚信守法，无严重不良记录，能够承担中标产品的配送任务；

5.具有与供应产品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专职质量管理人员；

6.投入实施人员中具有医药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7.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能力，能提供技术支持；

8.内部组织机构职责明确，有各项管理制度、档案、记录；

9.具有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场所，仓储养护设施、运输工具等；

10.具有提供供应产品购销电子定单、供应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系统；

11.建立产品供应网络服务信息平台，随时可以与中标人、中标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供需、产品信息沟通；

12.中标人须确保所投入项目的实施人员具备专业的产品知识储备，能够准确掌握所售消毒剂产品的性能特点、技术规格、使用方法、适用场景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能为采购人提供规范的指导与咨询服务；

13.严格履行合同，未经采购人许可，中标人不得将中标产品委托其他企业供应；

14.建立服务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定期听取采购人的意见或建议，及时纠正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服务技术标准
▲1.在配送中标产品验收前，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有效证件或证明文件，否则视中标人虚假承诺，按违约处理，并且采购人有权拒产品收及单方面解除合同，所有责任和损失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1）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及中标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2）中标产品的有效的《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3）如若提供的产品为新消毒产品，还须提供有效的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4）消毒产品相应批次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

（5）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或中标产品的生产厂家授权经销商的授权书复印件和授权经销商出具的供货证明原件。

2.购进或供应的产品应严格执行产品出入库质量验收制度，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购进或配送日期、供货单位或使用单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购进或销售数量、生产批号或灭菌批号、外观质量状况、生产日期、有效期，记录日期等内容，验收人员和质量复核人员分别在记录上签字，对产品质量负责。验收记录应保存至产品有效期后3年；

3.有特殊运送及政策要求的，可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运送，配备专用运输工具，针对产品的包装及道路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混装倒置，防止包装破损、产品裸露或混淆；

4.对采购人质量查询、投诉和使用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质量问题，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及时处理，做好记录；

5.对已经发生质量事故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毒剂不得采购及供应，对有安全疑问的消毒剂，中标人应立即停止供应，主动召回，并向采购人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6.认真执行国家有关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制度，注意收集不良事件信息，发现不良事件应及时向采购人及有关部门报告；

7.建立配送人员健康档案，对从事产品采购、验收、保管、运送等工作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患有精神病、传染病或其他污染性疾病的人员，及时调换岗位。
	22032.00
	批发业

	
	2
	75％医用酒精消毒液供应
	1
	项
	75％医用酒精消毒液5088000ml

	1.规格：60ml±30%/瓶（可翻盖）,按批次批量供应。

2.乙醇浓度为75%±5%（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202106.67
	批发业

	
	3
	75％医用酒精消毒液供应
	1
	项
	75％医用酒精消毒液52800000ml

	1.规格：5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乙醇浓度为75%±5%（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654720.00
	批发业

	
	4
	95％医用酒精消毒液供应
	1
	项
	95％医用酒精消毒液2400000ml

	1.规格：5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乙醇浓度为95%±5%（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34800.00
	批发业

	
	5
	无醇免洗手消毒液供应
	1
	项
	无醇免洗手消毒液760000ml

	1.规格：1000ml±30%/瓶,按批次批量供应。

2.葡萄糖酸氯己定浓度小于或等于45g/L；苯扎溴铵浓度为0.1%-0.17%（V/V)。
	《季铵盐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9-202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34453.33
	批发业

	
	6
	皮肤消毒液供应
	1
	项
	皮肤消毒液3400000ml

	1.规格：1000ml±30%/袋,按批次批量供应。

2.以醋酸氯己定和乙醇为主要杀菌成分的复合皮肤消毒剂，其中醋酸氯己定类含量为0.40%-0.55%（w/w），乙醇含量为60%以上（V/V）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7-2020）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105400.00
	批发业

	
	7
	皮肤消毒液（感应袋装)供应
	1
	项
	皮肤消毒液（感应袋装)400000ml

	1.规格：1000ml±30%/袋,按批次批量供应。

2.以醋酸氯己定和乙醇为主要杀菌成分的复合皮肤消毒剂，其中醋酸氯己定类含量为0.40%-0.55%（w/w），乙醇含量为60%以上（V/V）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26373-2020）
《胍类消毒剂卫生要求》（GB/T26367-202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0-2020）
《皮肤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51-2021。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16000.00
	批发业

	
	8
	过氧乙酸消毒液(A液+B液)供应
	1
	项
	过氧乙酸消毒液(A液120000ml+B液120000ml)

	1.A/B规格：250ml±30%/组,按批次批量供应。

2.过氧乙酸含量为170g/L-230g/L。
	《过氧化物类消毒液卫生要求》（GB/T26371-2020）
《医疗器械消毒剂通用要求》
(GB27949-2020)。本产品属于消毒产品。
	
	16320.00
	批发业

	注明：
	上述服务技术条款，除了“▲”条款外，其它条款允许负偏离的数量为1项，超过1项投标无效。

	商务条款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2年，合同期内按采购人通知按批次批量供应，最终以实际采购为准；

▲二、履约考核及说明：

1.服务期限内，采购人将对中标人实行动态管理，由采购人有关部门负责对中标人的供货、服务情况和合同履约情况定期进行评估考核，具体考核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考核评分需附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服务期限内考核评分表如需调整，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行业政策及采购人的内控制度要求，调整后的考核评分表不得超出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

2.采购人日常考核中发现问题需要中标人整改的，中标人按期积极整改。如中标人在服务期限内资质不符合本次招标要求或失效，或在服务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

（1）中标人在供应过程中，中标人达不到合同相关配送要求，配送出现问题，影响到采购人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合同的；

（2）中标人有违反国家卫生规范的行为，受到卫生监督部门处罚的；

（3）中标人存在严重违规、违约情况的；

（4）中标人无故中断向采购人供货或者拒绝响应采购人发出的需求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5）中标人供应的产品违反国家的有关标准及要求，供应不合格产品的；

（6）中标人以资金短缺、缺货为借口而停止供货的；

（7）采购人对中标人的供应情况、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响应等定期进行综合评价，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中标人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详见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8）采购人要求中标人整改，中标人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达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以配送产品价格方式报价，价格包含产品、产品配送、产品配套消毒液支架、手消支架等辅助使用工具、人员、上门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产品配件、验收费、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投标人报价超过单项合计控制价或采购预算价的，该投标人投标无效。

2.结算方式：每次采购结算金额=该标的物中标金额÷（该标的物2年采购量÷该标的物规格）×每次采购数量。如：该标的物1项的中标金额为：9270.00元，2年采购量：144000ml，规格为：80ml,采购数量为：100瓶。每次采购结算金额=9270÷(144000÷80)×100=515元。
▲四、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人供应的产品的有效期不得少于整个产品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按采购人验收当日起换算）。对于验收时剩余有效期不足产品完整有效期二分之一或剩余有效期不足12个月（以两者中期限更短者为准）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视为“近效期产品”并拒收；若中标人提供此类产品，必须无条件更换为符合前述要求的新批次产品；
2.向采购人配送产品时，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应确保及时快捷配送，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拒绝。正常供应采购应在采购人下达计划的24小时内供货到位，临时采购计划在48小时内供货到位，急救和特殊采购的应在4小时内送达。备足货源，节假日照常配送，不得因供货不及时影响采购人正常医疗工作。因中标人的原因缺货时，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有权向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供应商进行紧急调货，中标人需承担违约责任。如中标人对采购包内的某一品种缺货/断供（依据采购人的登记记录为准），累计3次的，采购人有权停止采购；

▲五、产品要求：中标人按要求进行供货。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供货时提供对应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的登记数据、质量保证协议及质量检验报告等。
▲六、安全要求：产品在储存和运送过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供应：

小包装破损、封口不牢、封条严重损坏的；

包装标识模糊不清或脱落的；

被污染、虫蛀、鼠咬、变质的；

4.超过有效期的；
5.外观质量可疑的。

▲七、验收要求：

1.验收依据：必须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WS 628-2018）及各类消毒剂对应的国家标准、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投标承诺及合同约定条款、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标准说明书等；

2.产品材料要求：每批次供货时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有效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含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产品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及外包装标识（需注明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执行标准号）等；

3.产品的验收工作由采购人和中标人共同进行。中标人提供的产品经过采购人验收人员的初步检验，若产品外观、包装、形式不符合要求、或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当即拒收；

4.中标人按采购人的采购计划组织供应，并在验收时完整、正确填写采购单，由采购人现场对数量进行验收，数量准确无误后，双方在采购单上签字确认。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改供应计划，如出现个别品种无法满足需求时，中标人需提前12小时告知采购人，中标人不能按时组织供应且事先未主动告知采购人，造成采购人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按考核标准执行考核，并视严重程度，按合同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5.供货验收后的产品，中标人应建立至少包括货源档案、产品供应档案等，并有完整真实的购进、销售和退货记录以及凭证，以便采购人在必要情况下进行调阅；

6.验收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即招标文件列明的服务采购技术和商务要求、双方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文本以及投标文件承诺响应的内容；

7.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履约内容完全满足合同要求；

8.如验收中发现有液体遗漏、包装破损、标签不全等质量问题，中标人要无条件退换，1个工作日完成退换工作；

9.其它相关要求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 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八、其他要求：

1.供应地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实际需要分批送货，据实结算，若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则本合同终止。货款一个月结算一次，双方对货物数量及金额进行核对后，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及合格的验收结算资料（发票附件明细等），双方确认无误后，采购人自材料审核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至中标人指定账户；本合同执行中相关一切税费均由中标人承担。发票要求：付款前中标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正式发票，如中标人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须赔偿采购人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进行院内归口管理部门的全程监管，本标项供应的全部货物必须通过医院现有SPD物流平台进行集中管理，中标人须与院内现有SPD物流平台协商对接工作。(请投标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投标报价)，未及时对接造成无法供应货物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九、合同签订时间：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注明：上述商务条款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附件：《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表

	评价项目
（一级指标）
	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单项分数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证照资料（25分）
	证件资料
完整性
	10
	①经营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过期，扣2.5分/次；
②企业营业执照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法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重大事项）扣2.5分/次；
③授权函/委托书过期扣2.5分/次；
④其他不主动更新信息资料的事项，扣2.5分/次。
	
	普通消毒产品（卫消证字）→不需要GSP
医用消毒剂（药/械字号）→需要GSP（需具体分析）

	
	首营资料
	5
	2周内未提供新进消毒产品的首营资料，1例扣2.5分；
	
	

	
	资质变更事宜
	5
	消毒产品资质（营业执照、消毒产品注册证、消毒产品外观、包装等）变更时，未及时与药学部联系、处理，并未在1周内提供新的消毒产品资质扣2.5分/次
	
	

	
	信息反馈
	5
	①未及时提供反馈医院各种查询信息，扣1分/次；②未及时提供有效的消毒产品市场动态（缺货、断货等）扣1分/次
	
	

	供应情况（25分）
	计划订单
响应性
	10
	①未能及时反馈计划订单品种供应情况，扣2分/次；
②缺货时未能及时提供替代品种，造成临床缺药，扣2分/次。
	
	

	
	送货速度
	10
	24h到货率小于95%扣1分/次。
	
	

	
	补货速度
	5
	未按规定时间完成补货的扣1分/次。
	
	

	验收入库（30分）
	产品外包装
	5
	外包装、消毒产品破碎的扣1分/次。
	
	

	
	配送品种
准确度
	10
	送达消毒产品实物与随货同行单及来货数据不一致，扣1分/次。
	
	

	
	产品有效期
	5
	未经协商，擅自配送近效期消毒产品（距效期6个月内）扣1分/次。
	
	

	
	消毒产品批号
	5
	①配送的消毒产品有多个批号的（≥3个）扣1分/次；②没按消毒产品有效期先后发货的，扣1分/次
	
	

	
	验收资料
	5
	①注册证、批签发合格证、质检报告、厂家一票等不齐全的扣1分/次；②“第一票”未在7天内配齐扣1分/次；③来货数据未及时上传，扣1分/次
	
	

	售后服务（20分）
	紧急事件处理
	5
	急送消毒产品在4h内未送达，扣1分/次。
	
	

	
	退货速度
	5
	①退货产品退送冲单在当月完毕，得5分；
②在2个月内完毕，得3分；
③不能在2个月内完毕，不得分。
	
	

	
	解决问题效率
	5
	破损、近效期等消毒产品退货未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扣1分/次；
	
	

	
	开票响应性
	5
	每月15日前完成发票开具及相关结算材料提交，逾期扣1分/次。
	
	

	合计（评级）
	100
	95分及以上为优秀，85~94分为良好；80~84分为合格；70~79分黄牌警告；70分以下不合格。每季度考核1次，若评级为“不合格”或全年2次“黄牌警告”则上报采购人决策机构审定，讨论停止该供应商的服务资格。评分需有证明材料（记录、照片、系统日志等）。
	
	


附件2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